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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2015-038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通

知，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于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095,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80%。2015年5

月14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已于2015年5月15日

公告，并且在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11月14日的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公告号：2015-037)。 

本次一致行动人减持后，包叔平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发生变化，仍

为 52,087,9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752%，通过一致行动人间接控制公司的

表决权为 6.3274%。截至目前，包叔平先生直接和间接共控制公司股份的表决

权为 27.89%，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张弘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5日 57.00 20,000 0.0023% 

刘晓民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57.671 400,000 0.0459% 

程中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5日 
55.663 61,100 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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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晶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9日 
61.348 500,000 0.0574% 

严晓月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8日- 

2015年5月19日 
62.774 40,000 0.0046% 

王奕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57.929 28,349 0.0033% 

李海婴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9日 64.30 30,000 0.0034% 

唐长钧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5日- 

2015年5月19日 
61.51 2,500,000 0.2868% 

王洪祥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55.645 350,000 0.0401% 

周诚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9日 
58.000 1,862,550 0.2137% 

蒋伟成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9日 
59.464 40,000 0.0046% 

张经伟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9日 
58.127 166,250 0.0191% 

程佶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9日 
60.518 200,000 0.0229% 

李坚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19日 
58.08 1,720,250 0.1973% 

董樑（财务

负责人）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20日 70.73 40,220 0.0046% 

李静（副总

经理、董事

会秘书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20日 70.078 53,625 0.0062% 

潘世雷（董

事、副总经

理）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5月20日 70.73 107,250 0.0123% 

上海古德

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5年5月15日 49.98 1,975,500 0.2266% 

合计 10,095,094 1.1580% 

 

2、上表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变动情况单独列示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潘世雷 

（董事、副总经理） 
2,145,000 0.2461% 2,037,750 0.2338% 

李静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072,500 0.1230% 1,018,875 0.1169% 

董樑 

（财务负责人） 
804,375 0.0923% 764,155 0.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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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后，包叔平先生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包叔平 52,087,935 5.9752% 52,087,935 5.9752% 

包叔平的一致行动人 65,253,410 7.4855% 55,158,316 6.3274% 

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司

（包叔平控制的企业） 
135,862,297 15.5853% 135,862,297 15.5853% 

合计 253,203,642 29.05% 243,108,548 27.8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承诺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以包叔平先生为代表的 38 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之后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20%。 

包叔平先生为代表的 38 位自然人股东在上市前所做出的上述承诺，是指相

关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

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

不超过 20%，满 5 年后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部上市流通。担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每个年度可转让股份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公司法》、《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上述承诺已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履行完毕，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况。 

 

（2）股东追加承诺 

2013 年 12 月，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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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承诺函，基于包叔平先生作为收购主体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事宜（相

关内容详见公司在 2013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包叔平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所持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等事项作出承诺：基于包叔平先

生作为收购主体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事宜，包叔平先生及其 37 位法人和自

然人一致行动人作出承诺，在海隆软件停牌之日（2013 年 11 月 1 日）起的 6

个月内以及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前不买卖海隆软件的股票，并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

后的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海隆软件的股票。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8 日披露了《 关

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追加承诺的公告》（公告号：2014-003）。 

以包叔平作为收购主体的要约收购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完成股份登记，公

司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披露《要约收购情况报告暨复牌公告》（公告号：

2014-072）。因此，上述承诺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况。 

 

（3）法定承诺 

包叔平先生及上述自然人一致行动人中公司现任及历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包叔平、陆庆、潘世雷、李静、王彬、董樑、李海婴、李志清、唐长钧

及王刚等 10 名股东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申报离任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

例不超过 50%。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包叔平的一致行动人

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3、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本人在未来 6 个月内（2015 年 5 月 15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4 日）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但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对于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有自主的处分权，因此，不排除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在 6

个月内（2015 年 5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有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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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公告，公告号：2015-036）。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叔平先生直接和间接共控制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为

27.89%，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为 16.46%，庞升东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的表决

权为 11.75%。若按本次减持计划上限减持后，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直接与间

接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为 22.15%，与浙富控股及庞升东持有、控制的公

司股份差额均大于 5%，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6、公司将督促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减持公司股份的

过程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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